
 

【明慧网】2021 年 11 月 20

日，法轮功学员李萍在自己的家

门口被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国保

大队的警察和九江市经济开发区

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时，她还未

进家。随后，她被非法关押在九

江市看守所，至今未回。 

第二天，李萍的丈夫在单位

上班，小儿子在学校上学，家里

没人的情况下，警察没有任何的

法律程序，没有搜查证，也不出

示警察证，直接在李萍的家到处

乱翻，抢走现金一万多元，还有

电脑等许多的私人物品，他们这

伙人也不开扣押物品清单，他们

在李萍的家里翻了很长的时间，

随后，警察还威胁家属，此事不

能说出去，否则，会对李萍从重

处理，给家属带来巨大压力。 

李萍的丈夫是柴桑区一中的

教师，平时工作繁忙，家务及小

孩的接送全由李萍负责，李萍还

有一位瘫痪的父亲，她很孝顺，

经常回家照顾父亲，她的被绑

架，给她的全家带来巨大伤害。

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执法犯

法，直接做着违法的事，还不自

知，他们今后面临怎样的审判可

想而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江

西报道）江西省永修县中医院退休

药剂师、71 岁法轮功学员葛玲，

曾遭两次非法劳教（共计五年），

一次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六

年四月再次遭绑架构陷、被非法判

刑四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长期遭

辱骂、毒打、罚站、“熬鹰”等酷

刑摧残，被罚站致子宫下垂脱出体

外，二零二零年四月出狱。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永修

县社保局局长一行四人前往永修县

中医院，声称按照《人社部发

（2012）69 号》文件的要求，停

发葛玲的退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

一切待遇，还要追夺二零一四年十

月至二零二一年四月已领取的养老

金 270741.28 元。十二月八日，永

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当面向

葛玲送达了《永修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调查询问通知书》和《永

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

期改正指令书》。 

养老金是每个参与工作的公民

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而且对法轮

功学员的判刑本身就是非法的，更

加不应该根据非法判刑的前提剥夺

公民合法的收入。《劳动法》第七

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

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

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老

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医疗及其它

待遇应当得到保障。有关机构必须

按时足额支付，不得克扣、拖欠或

挪用”。 

一、人生浸透苦难 修炼法轮
功身心受益 

葛玲，出生于一九五一年三

月，一九七四年永修县云山共大医

学专业毕业后，在江西水电工程局

职工医院的柘林前线指挥部从事医

疗包扎工作，后被调到永修县中医

院工作，一九九四年五月获得“药

剂师”职称，二零零一年三月办理

了退休手续。 

葛玲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

父亲葛宜芳，抗日英雄。后来父亲

在永修县江乡政府担任文书会计

时，因不愿丧失良知与乡政府领导

合伙贪污救济款，遭打击报复。不

仅父亲的相关证件被欺骗上交、百

口难辩，还蒙受两次冤狱迫害，手

铐脚镣、苦不堪言、愤懑吐血，最

终含冤上吊自尽。母亲一生凄苦，

最终患癌去世。 

葛玲在父亲的苦难和冤狱中成

长，长期思想压抑，苦闷，迷茫中

找不到未来的出路和人生存在的真

正意义。一九九四年，葛玲 43 岁

时患上“血液病”，血小板只有正

常人的一半，经常全身皮下出血淤

青。一九九五年，葛玲的血液中被

检测出“碱性细胞”（淋巴癌），

整个人面黄肌瘦，背上常年似有冷

水流淌、冰冷透心，体重急剧下

降。右腿患有“静脉曲张”，肿胀

达左腿两倍，行走困难。 

从 16 岁至 46 岁的三十年间，

葛玲曾随母亲到附近的虎山“铜安

寺”拜佛，曾皈依为居士。早年，

葛玲还曾练过多种功法。可几十年

里，葛玲的身体却越来越差，还感

觉身上有附体。身心的病痛、疲

惫，人生的无望使葛玲精神崩溃，

想早点结束自己苦难的人生。 

一九九六年夏季，经人介绍，

葛玲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修炼法

轮功。炼功的第一天感觉良好，接

着炼了几天，越炼感觉越好，三个

月后，体重增加了三十斤，原本蜡

黄的脸色也变得红彤滋润。 

从此，葛玲的身体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走路一身（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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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1 日约两千名法轮
功学员在纽约举行盛大游行。 



 

  

（接上页）轻，精力充沛，再没看

过病，吃过一片药，为国家节省了

大笔的医疗费。 

在精神上，葛玲通过阅读法轮

功的书籍《转法轮》，明了人生诸

事皆有因果轮回、善恶轮报，不再

为自己的人生苦难而长吁短叹、怨

天尤人，而是内心充满良善与祥

和。从此，葛玲按照法轮功真、

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家

里、在单位都做一个好人、更好的

人。做事为他人着想，宁愿自己吃

亏，也不伤害他人。因此单位里的

同事评价葛玲：“为人真诚实在，

说出的话真实、掷地有声。” 

二、十二年冤狱酷刑折磨 九
死一生身心伤残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

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葛玲多次去北京上访、坚持告诉民

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先后两次

（共计五年）被非法劳教迫害，在

九江市马家垅劳教所和江西省女子

劳教所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酷刑

折磨。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葛玲

在永修县三溪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

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村人诬告，遭

永修县三溪桥派出所绑架，后被非

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九年三月，葛

玲被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一大队关

押迫害。刚到女监，就被罚站，在

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被罚坐小方凳

二十个小时，而且坐姿要挺直。因

葛玲拒绝配合邪恶的转化，被一个

重刑包夹犯将臭袜子暴力野蛮塞进

葛玲的咽喉深处，导致葛玲几近窒

息、停止呼吸，袜子被扯出时还沾

有咽喉破裂流出的鲜血。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两年

间，葛玲遭专项暴力“攻坚”四

次。女监的教导员崔冰教唆包夹刑

事犯陈传志（音）说：“用什么手

段，哪怕流氓手段都可以，只要能

转化葛玲。”包夹刑事犯经常将瘦

弱的葛玲当作拳击的沙袋，对她进

行猛烈摇晃、推搡，前后夹攻、拳

击前胸后背。有一次罚站不允许她

上厕所，结果实在憋不住、大便拉

了一地。恶毒的刑事包夹犯还将葛

玲的衣服扒光，用电风扇对着她吹

冻。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由

于长时间无休止的罚站，葛玲的子

宫全部脱出体外，使得葛玲的日子

愈发痛苦艰难。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葛

玲再次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

年。二零一七年二月，葛玲被劫入

江西省女子监狱二大队关押迫害。

刚进入女监就遭长时间剥夺睡眠，

吃白饭、不给菜吃，还剥夺葛玲购

买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权利。女监

对葛玲实施“冻刑”，寒冷的冬

天，将她的棉袄抢走，将厚棉被扔

到垃圾桶里，床上的盖被和垫被都

是极薄的二手空调被。葛玲被冻的

全身颤抖，连带床板都抖动不停，

整夜无法入睡。由于骨髓被冻伤，

葛玲的背部及腰部疼痛难忍，左腿

患上“蜂窝组织炎”、乌黑肿胀，

整个人高烧不退。女监害怕承担责

任，将葛玲送到监管医院，医生说

要截肢才能保住性命。在女监，葛

玲被迫害得整个人脱像，原本修长

挺拔的身材从 1.65 米矮缩到 1.57

米，亲朋几乎不能相认。 

江西女子监狱两次共计七年的

冤狱迫害中，因葛玲始终坚定自己

的信仰，遭受了登峰造极的极度摧

残，女监的付姓教导员对葛玲说：

“你知道吗？在网上，你是全国有

名的。”葛玲答道：“是的，我是

受迫害出了名。” 

三、生活举步维艰 又遭追夺
二十七万多元养老金 

1、家人遭累及伤害 生活举

步维艰 

二零二零年四月，葛玲九死一

生，拖着伤残的身体结束冤狱迫害

回到家中。本想过上正常的生活，

可家中的窘况又使她举步维艰：在

北京工作、成家的儿子因为她屡遭

冤狱，导致心情压抑、工作无着

落、婚姻破裂，每月还要依靠父母

支付两千元的幼子的抚养费；女儿

因为她常受迫害，聚少离多，至今

对她冷漠生分；丈夫因为家庭极度

贫困，想挣钱改变经济状况，又遭

传销欺骗险些将住房抵押。葛玲和

老伴原有的一套一居室卖了五万元

给儿子还房贷的高利贷，现在是借

住公公的住房。 

葛玲本人在生活上还要依靠老

伴护理，大、小便经常拉到脱出的

子宫上、痛苦不堪。葛玲穿的衣服

多数是好心的同事赠予的，垃圾桶

的剩菜、葛玲拾起来吃……葛玲的

生活异常艰辛！ 

然而遭受重重魔难的葛玲心中

没有怨恨，对政法委、“六一零”

及中医院的每一位领导及工作人员

都善心对待，也没有给政府和单位

增加一点负担。葛玲自费三千多元

安装了假牙（六颗门牙在马家垅劳

教所被撬掉），对县综治办发放的

三千多元的服刑人员释放生活费也

婉言谢绝。因此，人们从葛玲身上

看到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善大忍，

也敬重她的为人和品德。 

2、遭停发、追夺养老金 失

去生活的唯一来源 

二零二一年五月，永修县人社

局非法停发了葛玲的退休养老金、

医疗保险等一切待遇，使葛玲失去

了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 

经过葛玲的四处奔走，多次向

永修县委、县政府、中医院等各方

领导提出书面和口头申诉，中医院

才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开始，每月

发给葛玲 500 元的生活费，而县人

社局仍然坚持停发葛玲每月的养老

金 、 逐 月 扣 回 追 夺 已 领 取 的

270741.28 元的养老金。 

也就是说：退休人员缴费满十

五年后，就可按规定，按月、足额

领取退休基本养老金，即，退休人

员在服刑期间应该照样享受养老金

待遇。所以，从此条法规看，社会

保险事务中心扣发、停发服刑人员

养老金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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